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4〕27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教学名师
及第九届山东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政治素质优良、专业知识扎实、学术成就显著、教育理念先进、教学改革能力强的教学骨干，加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特色发展，根据山东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第九届山东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字〔2014〕25号），我校组织评选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教学名师及第九届山东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实事求是，公开、公平、公正，择优遴选、宁缺毋滥，确保评选质量。

二、评选范围

我校长期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一线在职专任教师。优先考虑长期承担低年级学生基础课教学任务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鼓励教学工作优异且在校企合作或产学研结合工作中贡献突出的教师申报。

申报教师年龄不超过60周岁。在我校连续工作4年以上的兼职教师可申报参评，但需由兼职教师所任学院出具相关证明，同时由兼职教师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出具同意兼职的证明。

已获得往届国家教学名师奖、省级教学名师奖、校级教学名师奖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符合条件的校级教学名师可以作为本次省级教学名师候选人。
三、推荐条件
（一）思想政治要求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有较高的政治品质和思想修养；师德高尚，扎实开拓，积极进取，爱岗敬业，教风端正，治学严谨，知行统一，为人师表，富有创新协作精神，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

（二）教学基本要求

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15年以上（含15年，统计时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高等教育教学经历，近4年（2011年至2014年）面向本校本专科学生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96学时/年。

（三）科研基本要求

候选人须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两项（或任一项中有2项成果）：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前三位获奖者）；

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或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奖励、技术发明奖励、科学技术进步奖励一等奖（前二位获奖者）；

3．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奖励、技术发明奖励、科学技术进步奖励二等奖（第一位获奖者）；

4．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第一位）；

5．近5年在SCI、EI、SSCI或CSSCI收录期刊正式发表过学术论文（第一位作者或通讯作者）；

6．出版过与申报学科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专著、译著或科普著作（第一位作者，不含编著等）。

四、评选程序

1. 个人申报

凡符合参评资格条件的教师均可自愿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校级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2. 教学单位初审
各学院负责审核申报人资格、成果材料，并将候选人报至学校教务处。
3. 学校评审、公示
学校将组织成立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经学校研究批准后，对确定的校级名师、省级教学名师候选人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
五、报送材料、时间及联系方式

请各学院于2014年12月19日前将《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校级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电子版发送至qlnujx@163.com，纸质版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联系电话：66778031，逾期视为放弃。
附件：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

教务处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
总编号：           

2014年度齐鲁师范学院教学名师

候选人推荐表
候 选 人 姓 名                    

主  讲  课  程                    

所  在  学  院                    

二○一四年   月   日

齐鲁师范学院制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用钢笔填写，也可直接打印，不要以剪贴代填。字迹要求清楚、工整。

2. 封面总编号由学校教务处统一编写。

3. 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4. 教学论文及著作一栏中，所填论文或著作须已在正式刊物上刊出或正式出版，截止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

5.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一、个人基本情况

学校：                                    院（系）：             

	姓名
	
	年龄
	
	性别
	

	最后学历（学位）
	
	职称
	
	申报学

科门类
	

	专职/兼职
	
	兼职时间

（专职不填）
	年  月--    年 月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年限
	    年

	是否教学名师
	年   月
	级   别
	


二、近4年课堂教学情况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本校实际课堂教学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三、科研基本情况

3.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获奖

等次
	获奖位次

	
	
	
	
	

	
	
	
	
	


3.2 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奖励、技术发明奖励、科学技术进步奖励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获奖

等次
	获奖位次

	
	
	
	
	

	
	
	
	
	


3.3 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号码
	授权时间
	署名次序

	
	
	
	

	
	
	
	


3.4 近5年在SCI、EI、SSCI或CSSCI收录期刊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卷次
	发表时间
	署名次序

	
	
	
	
	

	
	
	
	
	


注：候选人提交科研论文时要进行学术检索，科研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必须与任教学科同属。

3.5 出版专著情况

	专著名称
	书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署名次序

	
	
	
	
	

	
	
	
	
	


注：本表填报与申报学科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专著、译著或科普著作（不含编著等）。

四、教学工作情况

4.1课程建设水平

	标志性课程建设成果名称
	成果水平

（国家、省、学校）
	公布

文号
	主持/参加

（署名次序）

	
	
	
	

	
	
	
	

	
	
	
	

	
	
	
	

	候选人课程建设情况总结：


4.2教材建设水平（不含科研著作）

	主编、参编正式出版的教材

或自编讲义名称
	书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署名次序

	
	
	
	
	

	
	
	
	
	

	
	
	
	
	

	
	
	
	
	

	候选人教材建设情况总结：


4.3近5年教学研究水平

	4.3.1

获教学成果奖
	成果奖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次


	获奖时间
	署名次序

	
	
	
	
	
	

	
	
	
	
	
	

	
	
	
	
	
	

	
	
	
	
	
	

	4.3.2

教研

论文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卷次
	发表时间
	署名次序

	
	
	
	
	
	

	
	
	
	
	
	

	
	
	
	
	
	

	
	
	
	
	
	

	4.3.3

教研

著作
	著作名称
	书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署名次序

	
	
	
	
	
	

	
	
	
	
	
	

	
	
	
	
	
	

	
	
	
	
	
	

	4.3.4

教改

项目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经费（万元）
	主持/参加

（署名次序）
	起止日期

	
	
	
	
	
	

	
	
	
	
	
	

	
	
	
	
	
	

	
	
	
	
	
	

	候选人承担教学改革与研究任务，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情况总结：


注：候选人提交教研论文时要进行学术检索，教研论文的内容应与任教学科相关。
4.4 近4年指导本科学生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年级专业
	指导项目
	成效（成绩等次、获奖级别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候选人指导本科学生情况总结：


注：指导本科学生主要包括指导学生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各种竞赛、社会实践等，每年选取不超过10名最具代表性的学生即可。
五、推荐评审意见

	教学单位对候选人个人基本情况审查意见
	负责人：              2014年   月   日

	学校科研部门对候选人科研基本情况审查意见
	负责人：              2014年   月   日

	教务部门对候选人教学工作情况审查意见
	负责人：              2014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负责人：              2014年   月   日


